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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点击新闻排行

洛阳老酒：圆的东西是堆不高的，唯有方
方正正的东西才可以堆得高；不结果的树是
没有人去摇的，唯有那些硕果累累的树才有
人用石子去打。做人也是如此，不要总是随
波逐流，坚持做自己才能实现梦想；不要害怕
别人针对你，那是因为你比他们优秀。做真
实的自己，一定比做任何人的复制品都好。
(8月31日9:35)

依然清楚：生命是一座驿站，有人抵达，
也有人离去。生日便是驿站中的小憩，小憩
后再向未知的前程继续进发。沿着岁月的阶

梯，一路小跑而上，一切都是那样美丽，但生
日时请稍微驻足，再回头重温一下这段不再
重复的青春。生日值得纪念，因为在那一刻
有些东西在冥冥之中，展开了新的旅程，展开
了新的希望。(9月1日16:12)

LEFT-LOVE：看到洛阳有个叫做“酒
后”的地方，是不是那里的人都不能开车呢？
(9月2日15:38)

洛阳一米八三：雨夜 眼见凌晨顷刻至，却
无倦意卧高床。莫非轩外风雨困，好梦难成空怅
惘。一夕风雨无休至，千缕青丝转难眠。却未晓
知何缘故，空观素壁自枉然。(9月4日9:03)

夏维枫：最喜欢法国梧桐，它魁梧的身躯
带给我遮风挡雨的安全感，现在金谷园路两
边的法桐叶子开始飘落了，秋天来了，我也该

走了。我喜欢洛阳现在的天气，享受洛阳的
气温，不骄不躁，就像一个智者面对负面情绪
时表现出的沉着和冷静。(9月4日13:39)

夜蒲女神：几个女孩谈论将来嫁个什么
样的老公。其中一个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
非当兵的不嫁!”其他女孩不解地问：“为什么？”

“因为他在部队不仅学会了洗衣做饭，更重要的
是他学会了服从命令！”(9月4日13:40)

（崔婕 整理）

每天生活中有趣的事情、突发的感想，记
得和我们分享哦！

【投稿方式：新浪微博@lyd中国洛阳网
或登录洛阳微博（t.lyd.com.cn）参与#洛阳
微博秀#话题】

●9月1日，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正式发布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名单，我
市企业万基控股集团榜上有
名。 [21033次]

●8 月 31 日，偃师市与广
厦集团签订投资60亿元的首阳
新区区域合作项目协议，这对
推动洛偃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同日，偃师市首阳新区
的4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20013次]
●经过拓宽改造的 310 国

道市区段 8 月 31 日正式通车，
改造后的310国道让不少司机
连连称赞：变化很大。

[19982次]
●今年后 4 个月，我市计

划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79个，
其中9月计划新开工亿元以上
项目72个、总投资489.64亿元，
第四季度计划新开工亿元以上
项目 107 个、总投资 1135.18 亿
元。 [19869次]

●近日，栾川抱犊寨晋升
国家4A级旅游景区，至此，我市
4A级及4A级以上景区达16家。

[19698次]
●8月31日9时许，连霍高

速三门峡段发生客车坠沟事
故，造成9人死亡16人受伤。

[19397次]
●9月1日起，我市集中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整治校园周边
治安秩序专项行动。

[19013次]
●9月1日，在厦蓉高速四

川资中段，一家 7 口送大学生
报到遭遇车祸，造成5人死亡2
人受伤。 [18916次]

（记者 崔天运 整理）

8月31日0时至9月6日18时

 一周热帖

 快拍客

 洛阳微博秀

h
ttp

://w
w
w
.lyd

. c
o
m
. c
n

洛
阳
网

洛
阳
晚
报

2012年9月7日 星期五
编辑／姜丽君 校对／刘敏 组版／丁立 网络·网友15A

选稿基地：
洛阳网社区·“摄影天地”板块

网友“好雨知时节”
摄于龙门大道关林段

“马路刘翔”
埋隐患

帖子标题：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你还会
交给警察叔叔吗？

帖子作者：冰少
点击数量：10126次

主帖回放

上周，网友“冰少”在洛阳网社区“聚焦
河洛”板块发问：大家如果在马路边捡到
钱，还会交给警察叔叔吗？1分钱现在捡
不到了，要是捡到 1块钱或者 10块钱呢？
大人捡到应该不会交，因为钱少，而且上交
也很麻烦。如果你是家长，你的孩子捡到
钱后，你会让他怎么办呢？如果交给警察，
那这钱要是没人认领会去哪儿？如果不

交，心里又过意不去，毕竟我们教育孩子要
诚实守信。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才能既教育了孩子，又不太麻烦
自己？

网友声音

柳叶飘飘：我遇到过孩子捡到 1 块钱的
情况，有点矛盾啊。按传统的教育理念是
应该上交的，可附近往往没有警察，大老远
跑到派出所，就为 1 块钱，太不划算了。估
计人家警察也比较为难吧——不会有人报
案，失主难找啊。可如果让孩子花了，是不
是做不到防微杜渐啊？将来孩子养成自
私、贪财的毛病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还

真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让孩子先拿着，
将来有机会捐出去。

飞库：我想知道的是，交给警察叔叔，然
后钱去哪里了呢？

老湿：其实警察叔叔是不会拒收上交的
失物的，而且按规定，一定时间内没人认领的
财物是要上缴国库的。不用想太多，因为人
心都是向善的。

红精灵112：我就不让孩子捡，告诉他，
那是别人的东西，人家待会儿会来找。

冰少：有朋友说捐了，虽然是个好主
意，但拿着别人的钱献爱心，总觉得有点不
美。我决定还是让孩子交给老师，让老师
去处理吧，还能给班里其他小朋友树立个
榜样！

马路边捡到钱，是交还是捐？


